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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过宾馆、酒店的人都知道，中午12点之
前必须退房结账，否则就要多付钱。按照这个
旅店业的百年惯例，有的旅客住宿时间不足24
小时，结账时却要付一天半房费。

旅店业的退房时间是否应当是中午12点？
眼下，这一所谓“行规”正饱受质疑。中国消费者
协会近日公布了2009年十大消费维权举措，其中
之一就是“挑战酒店中午12点退房的潜规则”。

一时间，“12点退房”的行规被推上了舆论
的风口浪尖，被指“霸王条款”。北京、深圳、成
都等地的部分旅店已推迟了退房时间，将于5
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旅馆业管理办法》则明文
规定，退房时间由旅馆与旅客自行约定。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虽然我市大部分旅
店仍沿用12点退房的行规，但一些商家已悄然
打破惯例，将退房结账时间延长数小时不等。

旅店业“百年行规”不再是“铁板一块”，但
这是否是权宜之计? 旅店业中午 12 点退房的

“潜规则”能否彻底破解？对此，公众心中仍然
悬着诸多问号……

“12点退房”由来已久

在郑州街头，记者以顾客身份随机调查了
十几家旅店，发现无论是五星级酒店还是普通
的招待所，大都以中午 12点为结账时限，不满
24 小时按一天结算，超过中午 12 点再加收半
天房费，超过下午6点则按两天的标准收费。

对此，旅店经营者称这是多年来约定俗成
的“行业惯例”，全国各地几乎都一样。

旅店业为何将“中午 12点”作为退房结算
时间呢？中原区某酒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大堂经理向记者坦言，这是从旅店业的规律
出发，便于店方的服务和管理。旅店房价表上
的“天”指的并非 24小时，而是“一夜”，因为旅
店的主要价值是给旅客住宿过夜。通常中午
12 点以后来订房的人比较多，旅店以中午 12
点为分隔点，先期的客人退房后，服务员可以
及时整理房间，以备下午到来的客人入住。

目前，不光在国内，国外的旅店也多是中午
12点退房。金水路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客房主
管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宾馆中午12点退房结
账的行规由来已久，这种模式起源于欧洲。19
世纪末，欧洲宾馆稀缺，人力成本很高。为了节
约成本，早期的酒店经营者自发形成了统一的
退房时间，并在统一的时间内聘请清洁工清扫
房间，逐步演变为商业惯例，被各国旅店行业广
泛采用，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国际惯例。”

很多旅店经营者解释称，他们把中午12点
定为结账时间并非没有依据。中国旅游饭店业
协会制订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推行的《中国旅
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客房收费以‘间/夜
’为计算单位，钟点房除外。”国务院1978年出台
的《关于计算外宾住宿天数的规定》，也明文规
定：外宾住进旅店，不论白天、晚间，过夜算一天。

眼下，自费出游、自驾游持续升温，很多人
凌晨才入住宾馆，那么，这些旅客的“一日”住
宿费该如何结算呢？对于这个问题，文化路上
的一家快捷酒店总台服务员李雯告诉记者：

“我们酒店现在是电脑定时自动计费，客人即
使凌晨住店，当天中午 12点退房，也要按一天
收房费，其他酒店多年来也是这样结算的。”

旅店做法被指“霸王行为”

“中午 12点退房”虽然是旅店业的普遍行
规，但是，这种收费方式一直饱受争议，广为旅
客所诟病。经常出差的人，提到旅店“12点退
房”的做法，往往都大发感慨。

在郑东新区一家外企做业务员的市民赵先
生，因为工作关系，是不同的城市旅店中的常
客。一天早上，赵先生把行李留在宾馆外出去
和客户洽谈业务，上午11时回宾馆结账取行李，
途中遇到堵车，赶到宾馆时已过了12点。尽管
他从入住到退房，中间不足20个小时，但宾馆坚
持要多收半天房费，称这是旅店的行规，他们也
没有办法。“这明显属于不等价交换，现在想起
来还让人生气！”赵先生气愤地说。

宾馆12点结账的做法，会给旅客带来很多
不便，因为 12点结账的行规，经常从信阳来郑
州办事的张先生就时常遭遇“尴尬”。张先生
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到郑州出差入住酒店，酒
店执行中午12点钟退房的行规，却不提供行李
寄存服务，他只好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吃
饭。“酒店把中午12点作为结账时间，我感觉旅
客确实很不方便。12点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每
次我都不得不提前结账交房，然后提着行李去
餐厅。”张先生说，即使把行李寄存到酒店服务
台，旅客也多有不便，有一次他要坐下午5点的

火车回去，中午退房吃完饭还有一段时间，他
不得不坐在酒店大厅里发愣……

经常来郑州批发服装的个体户张先生对
“12点退房结账”的做法很不满，说起来他就感
到满腹委屈：“从太原到郑州坐大巴要七八个
小时，我习惯夜晚出发，到了郑州是早上 6 点
多，如果住进宾馆到了中午 12点就要算一天，
这也太不划算了！本来坐了一晚上的车就很
累，可是为了不挨宾馆的宰，我只好背着行李
在街上到处转悠，总不能为了短短几个小时再
多掏一天的房钱吧？”

有着国外留学经历的“海归派”吴女士认
为，“国际惯例”的说法，是内地旅店业为了维
护自身利益的托词。其实，在国外，除了以中
午12点为限结账的酒店外，还有专门的度假宾
馆，三个小时结一次账，也有按小时计费的商
务宾馆，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执行也很
人性化，可以免费延长退房时间两三个小时。

旅店应当何时退房结账合适呢？记者在中
原路遇到刚从一家宾馆退房出来的刘女士，她
建议：“12点除了吃午饭，吃过饭后客人还要午
休一会，过了12点就要退房我觉得很不合适，宾
馆应当在下午两点至三点左右退房比较好。”

“12点退房”的行规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被指“霸王条款”。人民网进行的一项网上
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网友认为，酒店 12点
退房结账的行规是“霸王行为”。

面对旅客的质疑，郑州市消协 12315指挥
中心主任黄静认为，旅店行业自行规定“12点
结账”，没有与消费者协商，这一做法是格式合
同。“一天就是 24 个小时，但在宾馆酒店行业
中，24 个小时被打了折扣，结账时却按天收
费。住宿既然是按天收费，消费者要住够24个
小时才行。”黄静提醒消费者增强维权意识，促
使旅店实现公平交易。

对旅店业“12点退房”的作法，也有人表示
理解。省直机关退休干部宋建国老人认为：

“无规矩不成方圆。12点结账是全国、全世界
通行的做法，中午 12点之前，总台服务员会打
电话询问客人是否需要续住，酒店事先尽到了
告知义务，可以接受嘛。”

百年“行规”悄然松动

2008年 3月 17日下午 4点，辽宁省辽阳市
的消费者王聪入住北京广安门宾馆。次日下
午2点退房时，他被要求支付一天半的房费，理
由是过了中午 12 点。王先生认为，他只住了
22小时，宾馆的做法属于“霸王条款”，违背了
公平交易原则，因此将广安门宾馆告上法庭。

此案被媒体誉为“正午退房第一案”，引起了
公众的极大关注。此后，北京市消协发出倡议，
呼吁旅店业将每天的结账时间从中午12时延迟
至14时，这个倡议得到当地111家宾馆的响应。

北京的“破冰”之举，一石激起千层浪，“12
点退房”的行规随之在全国很多城市出现松动。

据了解，四川成都市一些宾馆还推出了
“对时收费”服务，旅客不论何时入住，住宿一
天都可以住足24个小时。

记者走访发现，郑州市部分宾馆、酒店也
悄然打破“12点结账”的行规，开始主动把结账
时间免费延长到下午2点或是更迟些。

河南饭店工作人员说，他们执行的是中午
13时退房制度，旅客 13时到 18时退房加收半
天房价，超过18时加收全天房价。位于花园路
的金质大酒店的结账时间是下午 2点，如果客
人确实有要求，结账时间还可以延迟一些。

谈到免费延长退房结账时间的问题，二七
区一家商务酒店经理告诉记者，以前，旅店在执
行“12点退房”惯例时都很刻板，如今，酒店业供
大于求，哪家宾馆适合自己，消费者自然会用脚

“投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要不是客源
较多的时段，客人需要推迟离店，他们酒店会根
据当日的住宿情况做人性化的灵活处理，尽量
满足客人需求，以吸引更多的“回头客”。

不过，记者了解到，一些宾馆、酒店推出的
延时退房举措是有条件的。

裕达国贸、如家快捷、新华建国等酒店的
前台工作人员称，如果想延迟在 12 点之后结
账，需要是本店的常客、持有贵宾卡等条件限
制，或者经大堂经理签字同意。部分经济型酒
店推出了“会员制”退房延迟举措，旅客在网上
免费注册成为该店的会员，就可以享受延迟退
房待遇。位于陇海路与交通路交叉口的一家
快捷酒店规定，一般客人可以延迟到下午 2点
退房，会员甚至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退房。

不过，郑州市内大多数旅店仍然遵循“12
点退房”的惯例，有所不同的是，如今很多酒店
会在报价表的价格后面写上“间·夜”字样，表
明酒店房间卖的是一夜而非一天24个小时。

既然延时退房举措深受旅客欢迎，为什么
有的宾馆、酒店不愿实行呢？一位业内人士道
出了其中的奥妙：中午12点之后是午休时间，也
是宾馆的“钟点房”抢手的时候，每个房间的客
人如果此时延迟退房，宾馆要少赚几十元钱。

“潜规则”何日方休

对于旅店“12点结账”行规出现松动现象，
有人并未表现出太大惊喜。

从事旅游行业的刘建超先生向记者表达了
自己的思考，他说，目前国内大部分宾馆、酒店
都沿用了“12点退房”的行规，久而久之，已成了
一种痼疾。近期，部分酒店放宽退房时间，显然
是应对金融危机困境下消费疲软现状的被迫之
举，要从根本上打破这一行规还很难。

记者了解到，不少实行灵活退房政策的酒
店，并不希望改变“12点退房”的行业惯例。

管城区一家三星级酒店的吴经理说，延时
退房，会给旅店带来运营成本压力。他给记者
算了笔账：以收拾一间客房平均需要半个小时
计算，如果旅客在中午 12 点退房，100 间客房
需要 10个人清理；如果旅客在下午 2点退房，
至少需要 16 个人清理。以一班次工人月薪
1000元计算，如果推迟退房时间，相当于增加
了6000元的人力成本。

那么，在旅店客房紧张时段，“中午12点退房”
的行规会不会依旧大行其道呢?有人这样担忧。

目前，我国关于酒店结算的法律规定一直
是个空白，在这种语境下，有专家指出，要彻底
消弭旅馆业“中午12点退房”的潜规则，需要国
家进一步细化、完善关于住宿退房时间、收费
日差等事项的法规，用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

虽然现在部分旅店将退房时间延迟了，但
没有制定统一标准。在一项近 5000人参与的
网上调查显示，55.4%的公众认为，“国家应该
给出统一的标准，不能由宾馆说了算”。

将于 5月 1日起实施的《上海市旅馆业管
理办法》，规定退房结账时间由旅馆与旅客自
行约定。此举突破了以往“12点退房”的行规，
从而备受关注。

“打折商品不退不换”、“谢绝自带酒水”、
“中午 12 点退房”等，已成为一些领域的潜规
则。中消协有关人士表示，这些潜规则对消费
者危害极大，中消协将组织课题组，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展开研究，从法律层面帮
助消费者维权。

对旅店业“潜规则”发起挑战，也成为河南省
消费者协会的工作重点。省消协秘书长陶成川
说，旅店业有很多潜规则，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
益，“12点结账”这一“霸王条款”只是众多潜规则
之一。省消协正在搜集这方面的意见，准备组织
专家展开讨论，向旅店业潜规则“开火”。

中午 12 点必须退房结账的旅店业“潜规
则”能否彻底破解，公众正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余英茂

“过学死”是教育危机
还是机会危机

“必须终结累死学生的应试教育！”“别把学生当‘包
身工’！”“‘学生跳楼、猝死’的素质教育究竟‘示范’了
啥？”……中国青年报4月7日推出的“示范校为应试一天
学18小时”系列报道，一周来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众
多媒体刊发评论，表达对尽快破除应试教育的期待。（《中
国青年报》4月14日）

“过学死”现象频出，直接导致公共舆论对于应试教
育的长期性“怨愤”集中爆发：最近，应试教育再一次成为
公共社会批评的对象，废除应试教育、彻底推行素质教育
的呼声日益高涨。所谓众口铄金，仿佛应试教育成为万
恶之源，只有将应试教育坚决推倒构建新制，中国教育才
有出路，中国学子才有“活路”。实话实说，我觉得这种

“逻辑”很狭隘。
“过学死”当然是应试教育催生的苦果，应试教育应

废是大势所趋。但将目光投射于更深处，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于应试教育体制本身。

社会结构，本来是一个“流水不腐”的动态机构框
架。社会阶层之间，有一条不断流动循环的“河流”。穷
人成为富人或者富人再次变得一贫如洗，大众变成精英
或者精英沦落为草根，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的现
实却是，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体制性的落后
和不公正，逐渐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固化”，阶层与
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穷人变富越来越难，草根成为精
英近乎天方夜谭。社会各行业精英所组成的强大方队，
掌握着各层面的话语权，普罗大众要想向上流动，获得更
优质的生存质量、实现更美好的生存未来，不得不通过自
我透支权利和千万倍的努力来寻找人生的机会。

回过头来想想，现实中，人们一边质疑现行高考制度
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一边老老实实通过高考去拿一张
有机会通往上层的“准通行证”，原因就在于此。还有近
两年社会关注的“超女现象”，以及登高一呼、应者甚众的

“富豪征婚秀”，为何会有众多层次、年龄、身份不同的人
追捧和参与“超女”？为何会有很多女性热衷于嫁入豪门
当少奶奶？答案也在于此。

机会的稀缺，“上流”的艰难，一道又一道的制度壁
垒，为“过学死”、“过劳死”、“穷忙族”等一系列的权利自
戕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所以说，“过学死”的本质是机会
危机而非教育危机——不寒窗苦读，行吗？不行，未来会
没有保障，会没法就业、没法生存。

废除应试教育，只能解决教育范畴内的教育方法落
后问题。如果社会结构性的危机仍然存在，没有了教育
管理的压力，学生们还是会自我加压，因为社会性的压力
仍然存在。只有当人们不需要全部拥挤教育独木桥就可
实现美好的追求，“过学死”才会永远禁绝。这一点，我们
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陈一舟

知识分子分化 “砖家”应运而生
最近，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的“精神

病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那些老上访专业户
……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言论挑战了公众的
认知底线，不得不发表致歉声明。喜欢用“荒诞”的观
点“雷人”的专家学者何止孙东东一人，前不久，地产
专家董藩还说未婚同居、包二奶能增加购房需求呢。

信手拈来一些“砖家”言论即可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
进步”、“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钉子户’
推高房价”……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砖家”们天马
行空的魄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砖家”是种蔑称，却
是知识分子分化的“成果”。

学者许纪霖曾在《知识分子十论》一书中称，当今
中国，知识分子日渐“专业化”和“学院化”，丧失了对
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也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

知。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担当，就有一部分人拜倒在权
力和金钱的石榴裙下，成为“御用一族”。

与权力结盟者，傍上权力就志得意满了很多，开
始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傲慢、冷漠了起来，以致

“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这样的
桀骜之语出笼。还有“不用去现场调查就知道那里的
情况，因为我是专家”这样的自负之语。

与资本联姻者，攀上资本就神气活现了一些，放
起“炮”来轰轰作响，比如那些“独立董事”们。俗话说
得好，“屁股决定脑袋”，谁不为自己的利益鼓与呼
呢？再说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食君之
禄”，自然要“忠君之事”。

另外一些“砖家”，结盟联姻无着，就只能打打擦
边球了。什么“孔子是私生子”、“大禹婚外情”啦，倒
也“喜闻乐见”，却辱没了专家学者的名声。薛世君

中海油总公司新闻负责人介绍
说，为便于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为了
消除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投资
顾虑，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可，中海油
有限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和香港公司
的标准设计了包括公司高管层薪酬、
期权激励在内的一整套公司治理和
激励机制，所有高管层成员从 2001
年上市第一天开始就把董事会批准
的收入捐给了母公司中海油总公司，
因而成为“名义收入”。（据《新华网》）

毫无疑问，中海油的“澄清”，主
要是应对前不久媒体关于中海油高
管“1200万天价高薪的质疑”。这样
的解释似乎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中
海油高管收入中的一部分是“名义收
入”，“把董事会批准的收入捐给了母
公司”，个人并没有获得。如此看来，
我们非但不能质疑，还要对中海油高
管的“无偿奉献”表示钦佩——多高
的风格啊，每年都要捐出这么多钱
来，多不容易。不过，细一想，这样的
事情又让人感到很荒诞：国家财富以
个人的名义捐献给国家？

我相信，这并不是中海油的虚

构，“名义收入”或许是
属实的。只是，不知中
海油想过没有，这已经
构成了对市场和投资
者的欺骗。如果说当

初为了上市，一切可以“从权”，那么，在
上市运作多年的时间里，中海油为什么
不对这种“怪诞”的薪酬制度进行“矫
正”？这一点，颇值得细细思量。

中海油高管的“名义收入”具体
几何，外界无从得知，更谈不上什么
监督了。中海油此番信誓旦旦地表
示，中海油严格执行国资委制订的
石油行业相同的薪酬标准，高管层
实际所得是国资委考核认可的，与
中国国情、国企实际和个人业绩相
一致——我们连“名义收入”多少都
不知晓，如何判定中海油高管的实
际收入与“国情和业绩相一致”呢？
显然，这样的说法根本无法服众。

中海油高管的“名义收入”，以
一种非常怪异和不正常的“名义”
存在和流转，实在是匪夷所思。无
论是国家财富以个人的名义捐给
国家的荒诞，还是“名义收入”缺乏

“透明名义”，都在为这样一则近乎
黑色的寓言作出了反讽的注解：所
谓的薪酬正义、规范运作、严格接
受监督，不过是一块任凭揉捏的橡
皮泥罢了。 王 艳

如果一件事有两个标准，不知道你会相信那个。比如说这件事：
《中国青年报》报道，世界银行4月8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
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新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

按照我们新提高的贫困线标准，中国是每年收入在1196元之
下算是贫困，每天的收入是3元左右。世行的标准是1.25美元，按
照现在的汇率大概能到10元左右。每天3元的生活标准我不知道
能怎么活下来，大概去拣菜帮子当作蔬菜、吃最差的主食都不一
定够。以此作为贫困的标准，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恐怕有人会说，中国的条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不能用其他
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之。关于这事儿我一直是不认可的，倒不是不
承认中国有特殊性，而是我们这里的特殊到与众不同的程度，以
至于特殊的表现形式很有点怪异。

前段时间油价又涨了，发改委一位彭姓副主任说“我们的油
价其实不高，跟美国差不多”，言下之意是我们其实是跟国际接轨
的，而且还接的是下面那根轨道，总之就是告诉你，我们这里生活
成本没有那么高昂。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的贫困线确实不该跟世
行的标准一样，我们这里生活成本低嘛。不过，既然都在接轨了，
这个为什么不能接轨呢？这大概算是一个悖论吧。

结果我在自己的专栏里用小学数学证明了这位副主任关于
油价这件事说谎了，我们的油价远超美国，但至今没有得到当事
人的回答，也不知是我算错了，还是人家就是觉得我们这里生活
成本就是很低廉。其实说实在的，基本生存方面我们这里的成本
真的不算低，连拣菜帮子都可能遭到城管的驱赶，要饭也经常会
被驱逐，生活不易啊。

但为什么我们这里的贫困线要如此之低，以至于与世行的标准
相差这么多呢？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过于贫穷的人口
多了的话，整体的面子是很难看的。其实这不过是最容易想到的理
由，真正的原因在于，如果标准订高了的话，不够这个标准就要有国
家救济。这可是真金白银往外拿。拿得多了，那些政绩建设、大型会
议、楼堂馆所、公款按摩的钱就会少了。只要把贫困线的标准降下
来，大量的贫困就不再是贫困了。要是某些地方做得再狠一些的话，
把调查问卷落实到人头上，还能宣布自己已经达到小康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曾经总结过我们与国际接轨的领域有多
少，我曾经大致做过这件事，结果统计到一半的时候基本就放弃
了，不是统计不过来，而是已经找出了其中的规律。该规律大致
是这样：凡是收钱的时候基本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不论这个国际
是美英法日也好，埃塞俄比亚也罢，只要是能提高收入，马上就能
接轨；凡是需要付出的，不论是百年大计的教育也好，还是访贫问
苦的贫困也罢，都是具有特殊国情而不能接轨的。找到这个规律
之后，您说我还统计啥呢？

所以，出现这样的新闻就完全不奇怪了。贫穷是不能接轨
的，不接轨才能让这些人从贫困的名单上消失掉，可惜的是，不能
让他们人间蒸发。前段时间有几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不
高兴》，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国已经如此强大，我们要让世界看着我
们的表情。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倒是真的想让这几位脸朝外
的兄弟转头回来看看这些人的表情。当然，最好是让那些降低贫
困线标准的人也一起过来看看，看看到底谁在不高兴。五岳散人

企业打出“中南海”这样的
“驰名商标”，会使人误以为代
表党和政府向公众推荐危害公
众健康的烟草制品。无论从关
怀公众健康、维护党和国家机
关形象或维护法律尊严考虑，
撤销“中南海”卷烟商标都是十
分必要的。如此说来，像中华、
熊猫、黄山等也都有要回自己
名字的权利，况且，“中华”的形
象和尊严比“中南海”可要大得
多！ 焦海洋 文/图

把名字还给我


